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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國有土地占用清理的意義

將無法律依據使用公有土地之關係，透過法律程序或協調手
段，將無權占用關係消弭，並妥善運用收回之土地，或以賦
予占用人使用權或所有權之方式，使公有土地資源能妥為利
用，兼顧公平正義與政府收益。

事前預防
(確實清理盤點)

事中處理
(討論重心)

收回或輔導合法使用
後之管理利用



國有土地占用清理經驗分享

公平正義原則：

應給予占用者適當懲罰，避免引發鼓勵占用之弊。
法理情兼顧原則：

行政機關不得以違反法律規定之手段排除占用。(例如未經
踐行法律程序逕行拆除占用物)
避免社會不安原則：

輿論偏向同情弱者，清理占用手段宜溫和漸進。
排定計畫執行原則：

人力、物力、財力之現實因素限制。



國有土地占用處理四大面向

行政方式

• 透過行政協助(調)，請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執行公權力
民事方式

• 訴訟
刑事方式

• 刑法
• 其他特別法規(例如都市計畫法、區域計畫法、山坡地保育利用條
例第34條第1項等)

後續管理及活化使用

• 占用人或承租人之管理
• 強制執行、債權憑證管理
• 收回土地活化使用



財政部訂頒-

各機關經管國有公用被占用不動產處理原則

占用人區別
機關

政府機關

公立學校

非公司組織國營事業

私人

機關以外之占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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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公用需要
主管目的事業需用

無公用需要
且非其主管目的事業需用

留

交

該繼續留用還是移交國產署？



 騰空點交

原則 財政部同意
（情形特殊）

 現狀移交
 各機關經管國有公用

被占用不動產處理原則

移交國產署時，可否免騰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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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產法施行細則第27條
公用不動產變更為非公用財產，移交國產署接管，除情形特殊商
得國產署報經財政部核准者外，應騰空移交



貳、各機關經管國有公用被占用不動產處理原則



叁、106年4月25日修正重點-緣由
立法院第9屆第1會期內政委員會第19次全體委員會議臨時提案決議
略以，近年各機關對管有國有土地上之居民要求強迫拆遷，衍生爭
議，違反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適足居住權保障，建請主管機
關邀專家學者及民間團體舉辦公聽會，檢討修正占用處理原則，強
化民眾權益保障及落實國際公約。

財政部105年8月19日依上開決議召開公聽會，與會專家學者、 民間
團體、立法委員就各機關處理國有被占用不動產相關作業提出建言，
包括機關應深入瞭解占用成因並分類處理，非一律以訴訟強制排除占
用；對占用作居住使用者，宜加強協助安置等，要求檢討修正占用處
理原則。

總統府人權諮詢委員會105年11月11日第24次委員會議「檢討國有財
產管理及國有土地活化利用的相關政策程序，是否有遵循經社文公
約第11條及其第4號及第7號一般性意見有關適足居住權保障及強制
驅逐應遵守之相關正當程序」，決議請財政部採納各界建言，研修
國有財產及土地相關之原則及要點。

106年1月20日兩公約第2次國家報告國際審查會議結論性意見與建議
第42點，國際審查委員會建議修正本處理原則，以符合國際人權義
務。



增訂國有公用被占用不動產得變更為非公用財產按
現狀移交國產署之情形(第２點及第４點)

增訂對占用作居住使用者，加強協助安置；擴大協
助弱勢占用者(第３點)

增訂管理機關得合意停止訴訟程序，管理機關得就
法院確定判決收回國有不動產案件，視個案斟酌聲
請強制執行時點 (第５點)

增訂占用者依法申請返還國有不動產，得免(緩)收使
用補償金情形；放寬得適用使用補償金緩收規定之
對象 (第６點)

106年4月25日修正重點



肆、處理占用之注意事項

(含涉兩公約人權保障之社福措施說明)



經濟社會文化權利國際公約
第11條
本公約締約國確認人人有權享受其本人及家屬所需之
適當生活程度，包括適當之衣食住及不斷改善之生活
環境。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第17條
任何人之私生活、家庭、住宅或通信，不得無理或
非法侵擾，其名譽及信用，亦不得非法破壞。對於
此種侵擾或破壞，人人有受法律保護之權利。

詳見法務部人權大步走網站/兩公約相關規定及研究/兩公約一般性意見及準則

「適足住房與土地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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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產權」凌駕於「適足住房與土地權」
對非正規住居者提起民事訴訟

兩公約V.S.國有不動產被占用
兩公約國家報告國際審查會議結論性意見及建議

［非正規住居者的住房權依國際人權標準受到尊重］

16
建議重新檢視



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第4號及第7號
一般性意見(摘述)

 所有人均應擁有一定程度的住房使用權的保障，以保證
得到法律保護，免遭強制驅逐、騷擾和其他威脅。

 必須使處境不利的團體充分和持久地得到適當住房的資
源。

 各締約國應為無力獲得便宜住房的人設立住宅補貼。
 促進住房領域應保證不捨棄住房的文化面向。



公產管理機關如何與占用居民建立協調機制？
協調溝通，不拘形式

 實地訪視和緩勸導，瞭解占用背景、
家庭成員、經濟狀況

 召開說明會，當地民代協助溝通

 透過第三方調解會議處理

重申處理國有公用被占用不動產前，管
理機關應審慎評估國有不動產有無公用
需要，以利採行適切處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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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議如何建立符合國際人權原則及標準之非正
規居住者後續安置及救濟機制

總統府人權會第31次委員會決議

排除國有不動產占用衍生迫遷安置問題，請財
政部研議建立符合國際人權原則及標準之安置
救濟機制。

經社文公約第4號及第7號一般性意見：
 所有人均應擁有一定程度的住房使用權保障，以保證

得到法律保護，免遭強制驅逐。

 必須使處境不利的團體得到適當住房資源。

 各締約國應為無力獲得便宜住房的人設立住宅補貼。

 促進住房領域應保證不捨棄住房的文化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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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定民事或刑事訴訟為收回或處理國有被占
用不動產之最後手段？
 處理原則就國有公用被占用不動產之處理訂有分類規範：

 占用者為機關或私人、
 管理機關對國有不動產有無公用需要、
 占用型態是否作居住使用、
 占用人是否屬社會弱勢、
 占用情形可否現狀移交國產署接管處理等，
 為利實務作業，參考與會機關意見製作流程圖如附件。

 占用態樣不一，國有不動產遭占用，可能同時涉及違反相關公法規

定，處理原則及處理要點甫經修正，需各機關累積實務經驗，再予

檢討改進，現階段宜續賦予實務處理彈性，由管理機關斟酌個案情

形採取適當處理方式，並機動調整，不宜明定民、刑事訴訟一律為

收回或處理國有被占用不動產之最後手段，以免損及公共利益。







國有公用不動產被占作歷史性非正規住居使用，
管理機關已取得收回不動產之確定判決者，如
何協助居民原地續住？

 國有財產為全民資產，管理機關依法負管理責任，倘
經提起訴訟取得收回被占用不動產之法院確定判決，
受法律及法定職掌拘束，且須面對監察及民意機關監
督，尚難同意占用人所請不執行判決。

 考量占用情形因案而異，為賦予實務執行彈性，本部
參考法務部及司法院意見，增訂處理原則第5點第3項
規定：「管理機關已取得收回被占用國有不動產之法
院確定判決或與確定判決同一效力之執行名義者，得
視個案斟酌聲請強制執行時點。」管理機關可據以審
酌個案情形決定聲請強制執行時點，現行規定宜予維
持。



使用補償金不得預收

 依不當得利法則請求返還相當租金之利
益

 追收期間，應按實際使用期間計算

 非屬契約關係，當不可預收

得免(減)收使用補償金之要件

 起訴前或一審判決前

 騰空返還

 98年9月24日之前被占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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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觀念



占用戶放棄其占建物、搬離及斷水斷電，屬
處理完竣?
 國有土地上占建物未拆，仍屬「被占用」

 「放棄」建物一節，本權責釐清雙方法律關
係，依規定妥處

收取使用補償金 ≠占用者已取得合法使用權

被占用使用補償金之收取，並非指占用者已取得合
法使用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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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觀念



使用補償金與占用人獲取不當營收顯不相當
時，除收取補償金外，有無其他收取標準?

最高法院61台上1695判例
依不當得利之法則請求返還不當得利，依無法律上
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有損害為其條件，故其
得請求返還之範圍，應以對方所受之利益為度，非
以請求權人所受損害若干為準，無權占有他人土地，
可能獲得相當於租金之利益為社會通常之觀念。



整合資源

彙整國內社福措施資訊 建議相關單位釋出資源

內政部

衛福部

退輔會

• 社宅安置
• 住宅補貼

• 補助、津貼

• 榮家安置

住都中心：
林口世大運選手村
社宅專案出租

內政部：
持機關限期搬遷公
文申請住宅補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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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交流

國產署召開會議

人權團體公產機關

• 彙整實務執行經驗
• 提醒占用處理應注

意事項
• 精進分級分類處理

• 協調其代為協處排
占前之調查及評估
（如：占用人安置
需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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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107.6.4修正發布
「自建自購住宅貸款利息及租金補貼辦法」
「修繕住宅貸款利息及簡易修繕住宅費用補貼
辦法」

無自有住宅，申請住宅補貼。
增訂家庭成員僅持有經政府「公告拆遷」之住宅，視為無自有住宅，得
依規定申請住宅補貼。





社福措施簡要說明

財政部108.2.15通函社會福利措
施資訊請注意公約適足居住權保
障意旨，結合社福措施，透過機
關間資源共享及協力合作，提供
民眾周全協助









符合國際人權原則及標準

建立非正規居住者後續安置及救濟機制

精進國有被占用不動產分級分類處理方式



國產署網站首頁闢有「國有公用財產園地」專區

請多加善用工具!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公用財產組公用科
 (02)2771-8121 #1611~1616

感謝聆聽敬請指教


